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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南方模式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相关事项问询函的核查意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 

贵所于 2022 年 7 月 19 日出具的《关于上海南方模式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相关事项的问询函》（上证科创公函【2022】0190 号）（以下简称“《问

询函》”）已收悉。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上海

南方模式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

创板上市的保荐机构，就问询函中关注的相关问题逐项进行了专项核查，现就问

询函相关问题回复如下： 

一、公告披露，公司取得中营健 100%股权的总价款为 396,656,755.58 元，

用于取得中营健现有的房屋土地建设公司总部基地。请你公司补充说明：（1）

总部基地的具体使用规划；（2）总部基地与公司开展主营业务的具体关联，以

及对公司主营业务的影响；（3）公司建设总部基地预计追加投入的资金规模和

资金使用计划。 

【回复】： 

（一）总部基地的具体使用规划 

上海中营健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营健”）拥有上海市张江科学

城琥珀路 63 弄 1-9 号相关土地及房产设施，用地性质为工业用地，土地面积为

19,025.00 平方米，已建成 7 幢厂房，总建筑面积为 31,276.18 平方米（含地下）。

公司将利用中营健现有的房屋土地等资源，进行动物房、实验室、办公室等的综

合性改造，建设基因修饰小鼠模型的研发和表型分析研究中心、标准化模型生产

和供应基地、药理药效学研究服务平台，形成具有行政办公等功能齐全、技术先

进、拥有自主产权的总部基地。 

具体使用规划如下： 

楼号 
现有建筑面

积（㎡） 
拟建设功能 拟开展业务 

1 号楼  14,433.74  办公区域约 6,000-8,000 平方 办公区域：办公室、会议室、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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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实验区域约 4,000-6,000

平方米，动物房约 0-2 万笼 

展示及活动中心等 

实验区域：分子克隆、细胞培养、基

因型鉴定等基因编辑模型的分子及

细胞构建研发活动；生化、细胞水

平的药物筛选及发现；微生物检测

实验等 

动物房：胚胎操作和品系冻存复苏

等基因修饰动物模型的研发活动 

2 号楼   2,255.48  待改造，动物房约 4-5 万笼 
标准化模型的生产和供应，临床前

药理药效学研究和表型分析服务等 

3 号楼   2,006.38  待改造，动物房约 4-5 万笼 

标准化模型的生产和供应，基因修

饰动物模型的研发和表型研究活动

等 

4 号楼  1,119.75  
待改造，实验区域约 800-

1,000 平方米，部分办公区域 
临床前药物毒性、安全性评价等 

5 号楼   1,119.75  
待改造，实验区域约 800-

1,000 平方米，部分办公区域 
肿瘤、免疫类疾病药效评价等 

6 号楼   1,119.75  
待改造，实验区域约 800-

1,000 平方米，部分办公区域 

代谢疾病、神经系统疾病等药效评

价等 

7 号楼   1,119.75  
待改造，实验区域约 800-

1,000 平方米，部分办公区域 
DMPK/ADME 等药物代谢研究等 

垃圾房      51.12  待改造 - 

地下 8,050.46 
停车场、设备房、储藏室、配

电间、能源中心等 
- 

注：由于上述房产需改造装修后投入使用，实际使用规划尚需公司详细设计并经规划局、环

保等政府部门审批通过，可能会与现阶段拟进行的使用规划存在差异。 

（二）总部基地与公司开展主营业务的具体关联，以及对公司主营业务的影

响 

公司以“编辑基因，解码生命”为己任，主要从事基因修饰动物模型及相关

技术服务，业务涉及的模式生物包括小鼠、大鼠、斑马鱼、线虫等，公司生产的

基因修饰动物模型主要指基因修饰小鼠模型。公司打造了以模式生物基因组精准

修饰、基因功能表型分析、药物筛选与评价为核心的技术平台，为客户提供定制

化模型、标准化模型等基因修饰动物模型，以及模型繁育、药效评价及表型分析、

饲养服务等相关技术服务。 

总部基地改造装修完成后，除满足行政办公需求外，拟增加小鼠笼位 8-12 万

笼，实验区域约 7,000-10,000 平方米，拟用于开展基因修饰小鼠模型的研发、标

准化模型的供应和药理药效学研究服务等。上述业务均为公司现有的主营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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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扩大公司生产研发规模，以及为现有基地发生租赁期满或租约调整等风险时，

提供充分的产能转移应对方案。 

总部基地改造装修完成后，公司将拥有一个稳定长久的生产研发基地，降低

由于上海其他生产基地租赁期满或租约调整而带来不利影响的风险；为公司标准

化模型日益增长的现货需求提供相应的笼位保障，为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提供重

要的支撑；为公司快速增长的药理药效学研究服务业务提供充足的实验场地和设

施，完善从基因修饰动物模型构建到药理药效评价 CRO 服务平台的一站式服务

体系；有利于公司扩大内部创新研发规模，进一步强化研发创新能力，缓解硬件

条件的制约；有利于公司为不断增加的行政管理人员提供舒适的集中办公环境，

维护人员稳定性。 

（三）公司建设总部基地预计追加投入的资金规模和资金使用计划 

根据公司建设总部基地的现阶段使用规划，公司预计仍需投入资金对相关的

土地及房产设施进行改造装修，初步测算后续投入改造装修资金预计约为 2-3 亿

元，改造装修将分阶段进行，总周期约为 2-3 年。公司将以增资或银行贷款等方

式追加投入，具体金额及投入方式以后续正式履行相关审批及决策程序为准。 

拟投入的资金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项目 金额（万元） 

1 厂房改造投资  7,000-10,000  

2 装修投资  6,000-10,000  

3 电力扩容  800-1,000  

4 天然气管路建设  400-500  

5 环保工程  300-500  

6 研发设备投资  2,000-3,000  

7 生产设备投资  3,500-5,000  

合计 20,000-30,000 

（四）保荐机构核查 

1、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问题，保荐机构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核查了公司关于总部基地的具体使用规划的相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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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核查了公司关于总部基地与公司开展主营业务的具体关联以及对公司

主营业务的影响的相关说明； 

（3）核查了公司建设总部基地预计追加投入的资金规模和资金使用计划的

说明； 

（4）走访中营健现有的土地及房屋，访谈公司相关人员，了解总部基地的

具体使用规划的可行性及与公司主营业务的关联性。 

2、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公司已经就中营健相关房屋制定了较为明确的使用规划； 

（2）公司收购中营健 100%股权并增资后取得其相关土地房产用于建设公

司总部基地，开展研发生产活动，与公司主营业务具备关联性，且有利于增强公

司研发生产基地的稳定性； 

（3）公司已初步预计并披露了公司建设总部基地预计追加投入的资金规模，

具体金额及投入方式以后续正式履行相关审批及决策程序为准。 

 

二、公告披露，中营健的核心资产为上海市张江科学城琥珀路 63 弄 1-9 号

相关土地及房产设施，用地性质为工业用地，土地面积为 19,025.00 平方米，已

建成 7 幢厂房，总建筑面积为 31,276.18 平方米（含地下），该设施未对外出租。

请你公司：（1）补充披露上述土地及房产设施的权属情况，是否存在所有权或

使用权限制，权属是否清晰；（2）补充说明中营健是否已经就取得上述土地及

房产设施履行了全部必要程序，是否已经取得全部权属证明文件。 

【回复】： 

（一）补充披露上述土地及房产设施的权属情况，是否存在所有权或使用权

限制，权属是否清晰 

1、土地及房产设施的权属情况 

中营健已取得坐落于琥珀路 63 弄 1-9 号的土地及房产的不动产权，不动产

权证号为：沪（2018）浦字不动产权第 023753 号，证载信息如下： 

权利人 上海中营健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共有情况 单独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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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 琥珀路 63 弄 1-9 号 

权利类型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 

权利性质 土地权利性质：出让 

用途 土地用途：工业用地/房屋用途：详见登记信息（注：工厂） 

面积 宗地面积：19,025.00 平方米/建筑面积：31,276.18 平方米 

使用期限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使用期限：2013 年 12 月 02 日起至 2063 年 12

月 01 日止 

权利其他状况 

土地状况： 

地号：周浦镇 44 街坊 25/19 丘 

使用权面积：19,025.00 平方米 

2、是否存在所有权或使用权限制，权属是否清晰 

根据《上海市不动产登记簿》记载，上述土地及房产设施存在抵押情形，具

体抵押状况信息如下： 

房地产坐落 周浦镇 44 街坊 25/19 丘 

抵押权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分行 

登记证明号 浦 201515020038 债权数额 11520000 元 

债务履行期限 期限从 2015-7-8 至 2025-7-7 

受理日期 2015-7-20 核准日期 2015-7-27 

备注 该土地为主债权 8100 万元中的 1152 万元作担保 

 

房地产坐落 琥珀路 63 弄 1-9 号 

抵押权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分行 

登记证明号 
沪（2018）浦字不动产证

明第 14015259 号 
债权数额 81000000 元 

债务履行期限 期限从 2015-7-8 至 2025-7-7 

受理日期 2018-3-8 核准日期 2018-3-15 

备注 

1、该抵押物价值仅为房屋建设工程造价。 

2、本抵押物为主债权 8100 万元中的 6948 万元作担保。 

原登记日：2015.9.22 

原登记证号：浦 201515028062 

上述抵押的主债权为中营健在该地址土地建设用途的银行贷款，上述土地及

房产不存在为除中营健外其他方提供抵押担保的情形。除上述不动产抵押情形外，

琥珀路 63 弄 1-9 号不动产（地号：周浦镇 44 街坊 25/19 丘）不存在其他所有权

或使用权限制，权属清晰。 



6 

 

截止 2022 年 3 月 31 日，上述银行贷款余额为 3,695.00 万元。按照本次交易

协议约定，中营健将在收到上海海华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上海威理消毒剂有限公

司及其关联方公司全额清偿的 5,367.77 万元欠款后用于归还银行贷款和其他应

付款。 

（二）补充说明中营健是否已经就取得上述土地及房产设施履行了全部必

要程序，是否已经取得全部权属证明文件 

1、土地使用权取得的具体过程 

2013 年 9 月 30 日，上海市土地交易事务中心出具沪上海市浦东新区规划和

土地管理局挂字 201318001《成交确认书》，确认：上海市浦东新区国际医学院

园区 23 号工业二地块（地块公告号 201318001）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竞得

人为中营健（投资比例 100%）；该地块成交总价为人民币（大写）壹仟捌佰陆

拾伍万元（RMB18,650,000.00 元）。 

同日，中营健与上海市浦东新区规划和土地管理局签订《上海市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沪浦规土（2013）出让合同）第 79 号（1.0 版）），约定

上海市浦东新区规划和土地管理局出让面积为 19,025.10 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给

中营健，规划用途为工业用地；出让宗地坐落于周浦镇，四至范围为东至地块边

界，西至琥珀路公共绿地，南至地块边界，北至槐花路。土地使用权出让年限为

工业用地：50 年。 

上述宗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为人民币 18,650,000.00 元。根据

中营健提供的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中营健已于 2013 年 10 月全额支付土地出让

价款，符合双方签订的《上海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约定。 

2、房屋所有权取得的具体过程 

2013 年 12 月 25 日，上海市浦东规划和土地管理局向中营健颁发沪浦规地

张（2013）EA31011520134067《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2014 年 11 月 12 日，上海市浦东规划和土地管理局向中营健颁发沪浦规建

张（2014）FA31011520144058《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2014 年 01 月 24 日，浦东新区人民政府颁发浦东新区（2014）浦府土书字

第 032 号《建设用地批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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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02 月 04 日，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和交通委员会颁发编号

13ZJP0084D01 310115201312200819 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2016 年 11 月 21 日，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就该建设工程

出具《上海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报告》，报告内容显示上述工程已经通过了建设

单位的竣工验收。 

2017 年 11 月 06 日，上海市浦东新区规划和土地管理局出具《上海市建设

工程竣工规划验收合格证》。 

（3）不动产权证书情况 

2018 年 3 月 15 日，中营健就琥珀路 63 弄 1-9 号不动产（地号：周浦镇 44

街坊 25/19 丘）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沪（2018）浦字不动产权第 023753 号），

具体证载信息详见本题“（一）/1、土地及房产设施的权属情况”所述。 

因此，中营健已经就取得上述土地及房产设施履行了全部必要程序，并已经

取得全部权属证明文件。 

（三）保荐机构核查 

1、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问题，保荐机构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取得了中营健相关的不动产权证书、《上海市不动产登记簿》及相关

银行贷款合同； 

（2）取得了中营健相关土地的《上海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

价款支付凭证，取得了中营健相关房屋的涉及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用地批准书》《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等相关建设过程

审批文件。 

2、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公司已披露上述土地及房产设施的权属情况，该土地及房屋权属清晰，

存在为中营健自身房屋建设提供抵押担保的情况； 

（2）中营健已经就取得上述土地及房产设施履行了全部必要程序，中营健

已经取得不动产权证书等权属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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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告披露，总部基地建设完成后，拟增加小鼠笼位 8-12 万笼，实验区

域约 7,000-10,000 平方米，办公区域约 6,000-8,000 平方米。请你公司：（1）补

充披露现有生产基地的产能情况、投入使用进展、权属情况和使用成本；（2）

补充说明在总部基地建设完成后，现有生产基地及有关生产设施是否仍将继续

使用，或者是否存在其他使用规划。 

【回复】： 

（一）补充披露现有生产基地的产能情况、投入使用进展、权属情况和使用

成本 

目前，公司在上海共有 4 个生产研发基地（半夏路、金科路、哈雷路、金山

I 期），约十万个笼位；在广东中山有一个生产研发基地，约 9 千个笼位，于 2022

年 3 月底投入运行。此外，公司有两个在建基地，其一位于上海张江地区租赁的

诺华动物房约有 2.8 万个笼位，预计将在 2022 年 8 月底投入运行；其二位于上

海金山工业区租赁的金山 II 期动物房约有 8 千个笼位，预计将在 2023 年 4 月投

入运行。随着在建基地装修完工投产，公司预计将有约 14 至 15 万个笼位。 

公司现有生产基地的产能情况、投入使用进展、权属情况和使用成本如下： 

基地 
权属 

情况 
面积（㎡） 

产能 

（万笼） 

投入使用 

进展 

租金或服务费

（万元/年） 
租赁到期 

金山 I 期 自有 7,614.94 4.80 全部投产 - - 

半夏路 租赁 6,080.36 2.80 全部投产 841.37 2025 年 8 月 

哈雷路 租赁 1,707.65 0.45 全部投产 310.34 2022 年 12 月 

金科路 非自有 3,140.00 2.06 全部投产 1,708.40 2024 年 5 月 

广东中山 租赁 2,020.11 0.90 
投产约

40% 
36.36 2030 年 7 月 

诺华 租赁 8,331.71 2.80 在建 1,462.20 2028 年 6 月 

金山 II 期 租赁 2,848.78 0.80 在建 136.17 2027 年 12 月 

注：金科路基地的权属方为公司提供动物房及相关管理综合服务，公司向其支付服务费。 

（二）补充说明在总部基地建设完成后，现有生产基地及有关生产设施是否

仍将继续使用，或者是否存在其他使用规划 

在拥有自主产权的总部基地改造装修完成后，公司将全部用于公司主营业务，

不存在其他使用规划。总部基地预计将新增 8-12 万个笼位，不排除上述现有租

赁基地出现租赁期满或租约调整等情形时，总部基地转移承接部分现有租赁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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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届时，公司会充分考虑市场环境、生产经营能力、产能使用率等情况，

科学、审慎地判断是否继续使用上述现有租赁基地，并对相关动物房和实验室开

展的具体业务进行调整，以顺应行业的发展和市场的变化。总部基地的建成可以

为公司分担因现有租赁基地不稳定而可能导致的产能骤减风险。 

公司将以可持续发展为前提，根据长期发展规划，合理扩大生产规模，强化

供应能力，布局国内生物医药研发和生命科学研究集中地区的动物实验设施，利

用当地的区位优势和园区生物医药产业的集群效应，快速实现产品和服务的规模

化效应，满足客户日益增长的动物模型和服务需求。 

（三）保荐机构核查 

1、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问题，保荐机构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核查了公司关于现有生产基地的产能情况、投入使用进展、权属情况

和使用成本的说明； 

（2）核查了公司关于在总部基地建设完成后，现有生产基地及有关生产设

施使用规划的说明。 

2、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公司已披露现有生产基地的产能情况、投入使用进展、权属情况和使

用成本； 

（2）公司已披露在总部基地建设完成后，现有生产基地及有关生产设施使

用的相关规划。 

 

（以下无正文） 

 

  



10 

 

（本页无正文，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南方模式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对外投资相关事项问询函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张子慧  陈亚聪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